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葵 青 區 議 會  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第 五 次 會 議 記 錄 (二 零 一 四 ) 

 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至 三 時 四 十 分  
地 點 ：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朱 麗 玲 議 員 (副主席)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陳 笑 文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張 慧 晶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周 奕 希 議 員 ,BBS,JP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方 平 議 員 ,BBS,JP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何 少 平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許 祺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林 立 志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林 紹 輝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七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劉 美 璐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羅 競 成 議 員 ,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李 志 強 議 員 ,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梁 國 華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 會 議 結 束  
梁 偉 文 議 員 ,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吳 劍 昇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潘 志 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 會 議 結 束  
曾 梓 筠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炳 權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耀 聰 議 員 ,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 
列 席 者  
廖 佩 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葵 青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陳 嘉 樂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葵 青 區 ) 
唐 富 雄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南 )文 化 推 廣  
張 志 威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師 一 (新 界 西 ) 
胡 天 祐 先 生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
林 美 蓮 女 士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
鄧 君 揚 先 生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(葵 青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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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 月 嫻 女 士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葵 涌 中 南 ) 
陳 嘉 慧 女 士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(常 務 四 ) 
秦 旭 東 先 生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(區 議 會 )五  
羅 惠 欣 女 士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二  
黃 詩 蓓 女 士 (秘 書 )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五  

 
缺 席 者  
譚 惠 珍 議 員 ,MH (主席) (因 事 請 假 ) 
林 翠 玲 議 員    (因 事 請 假 ) 
梁 錦 威 議 員    (因 事 請 假 ) 
潘 小 屏 議 員 ,MH   (因 事 請 假 ) 
鄧 瑞 華 議 員    (因 事 請 假 ) 
徐 曉 杰 議 員    (因 事 請 假 ) 
黃 潤 達 議 員    (因 事 請 假 ) 
周 偉 雄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梁 志 成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梁 子 穎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盧 慧 蘭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徐 生 雄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尹 兆 堅 議 員    (未 有 請 假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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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 副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。她 宣 佈 由

於 主 席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， 故 代 為 主 持 今 次 會 議 。  

 
2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林 翠 玲 議 員 、 潘 小 屏 議

員、梁 錦 威 議 員、徐 曉 杰 議 員、黃 潤 達 議 員 及 鄧 瑞 華 議 員 在

會 前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通 過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及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(二 零 一

四 ) 

 
3. 黃 耀 聰 議 員 建 議 修 訂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， 當 中 第 55 及 61
段 的 「 華 景 山 莊 」 修 訂 為 「 華 景 山 路 」。  

 
4. 劉 美 璐 議 員 動 議，羅 競 成 議 員 和 議，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地

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及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(二 零 一 四 )。  

 
5. 黃 炳 權 議 員 希 望 跟 進 有 關 大 窩 口 社 區 中 心 加 建 升 降 機

事 宜 。  

 
6.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“ 民 政 處 ” )葵 青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

員 胡 天 祐 先 生 表 示，有 關 事 宜 暫 時 未 有 新 進 展，該 處 會 適 時

向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
 
7. 黃 炳 權 議 員 對 工 程 未 有 新 進 展 表 示 失 望，並 要 求 民 政 處

於 下 次 會 議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。  

 
8.  許 祺 祥 議 員 表 示 ， 早 前 於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( 下 稱 “ 勞 福

局 ” )局 長 張 建 宗 先 生 到 訪 葵 青 區 的 會 面 當 中 ， 曾 討 論 有 關

事 宜 ， 他 要 求 民 政 處 代 為 查 詢 局 方 的 跟 進 進 度 。  

 
9. 胡 天 祐 先 生 備 悉 有 關 意 見 ， 並 會 查 詢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報 告 事 項  

 
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報 告  

 
(i) 工 程 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 
民政處 
 



負 責 部 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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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27/2014號 ) 

 
10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及 附 件 一 的 建 議 。  

 
(ii) 設 施 管 理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 
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
 
資 料 文 件  
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葵 青 區 康 樂、體 育 及 休 憩 設 施 的 管 理 工 作

匯 報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28/2014 號 ) 

 
11. 康 文 署 葵 青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廖 佩 嬅 女 士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

 
12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資 料 。  
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葵 青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

使 用 概 況 匯 報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29/2014 號 ) 

 
13.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葵 青 區 )陳 嘉 樂 先 生 簡 介 上 述 文

件 。  

 
14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資 料 。  
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葵 青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的 工 作 匯 報  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30/2014 號 ) 

 
15. 康 文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南 )文 化 推 廣 唐 富 雄 先 生 簡 介 上 述

文 件 。  

 
16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資 料 。  

 
地 區 設 施 工 程 進 度  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31/2014 號 ) 

 
17.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師 一 (新 界 西 )張 志 威 先 生 簡 介 上 述

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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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資 料 。  

 
其 他 事 項  

 
19. 黃 耀 聰 議 員 表 示 ，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改 善 屋 邨 工 作 小 組 早

會 曾 關 注 光 輝 圍 遊 樂 場 的 照 明 系 統，由 於 燈 光 昏 暗 使 該 區 淪

為 治 安 黑 點 ， 他 要 求 康 文 署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20. 廖 佩 嬅 女 士 備 悉 有 關 意 見 ， 並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21. 胡 天 祐 先 生 報 告 下 列 事 項 ：  

 
(i) 本 年 度 的 聖 誕 燈 飾 設 計 已 電 郵 予 各 委 員。鑑 於 是 次 規 模

較 大 ，希 望 委 員 能 就 設 計 向 民 政 處 提 出 意 見 ，以 落 實 工

程 。  

 
(ii)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早 前 曾 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作 出 顧 客 意

見 調 查 ， 有 關 調 查 現 已 完 成 ， 並 即 將 舉 行 論 壇 匯 報 結

果 。 新 界 西 的 地 區 論 壇 將 於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下 午 三 時 舉

行 ， 他 邀 請 議 員 或 其 代 表 出 席 。  
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22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

分 舉 行 。  

 
 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 

 
康文署 
 


